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６

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公司限售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６１

，

９１９

，

９３３

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１

，

９１９

，

９３３

股，上市流

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一、限售股份概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为

１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６５

，

２６６

，

９２１

股，系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轻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轻集团）所持

６１

，

９１９

，

９３３

股股份、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

持一户所持

２

，

４８３

，

９１３

股股份以及在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锁定的

８６３

，

０７５

股股份。

公司上市后股本总额没有发生变动。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承诺情况

根据中轻集团董事会和中国海诚国际工程投资总院办公会议决议， 并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原控股股东中国海诚国际工程投资总院所持公司（除根据《境

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规定需划转社保基金的

２

，

４８３

，

９１３

股股

份外）共计

６１

，

９１９

，

９３３

股股份以行政划转方式由中国轻工集团公司直接持有。上述股权划转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完成过户手续。根据中国轻工集团公司做出的“在收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该部分股份”的承

诺，上述股份限售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承诺。

２

、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上市公司对其是否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

规担保。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２

、公司限售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６１

，

９１９

，

９３３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４．３２％

；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为

６１

，

９１９

，

９３３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４．３２％

。

３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全称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量

１

中国轻工集团公司

６１

，

９１９

，

９３３ ６１

，

９１９

，

９３３ ６１

，

９１９

，

９３３

合 计

６１

，

９１９

，

９３３ ６１

，

９１９

，

９３３ ６１

，

９１９

，

９３３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５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４８％

。

２

、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００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上市时股本总额为

１３５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４

股转增

６

股派

１

元，分红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变为

２７０

，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公司的股东张海霞及实际控制人王填承诺：（

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

２

）在遵守第（

１

）项

下的承诺前提下， 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并在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股东李晓红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同

时，李晓红进一步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自步步高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处受让取得的公司

１００

万股股份。

股东王禹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本人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自张海霞处受让

取得的公司

１００

万股股份。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自公司上市以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形，本公司也

未对其提供过任何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４８％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２

名。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有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１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４５

，

１０４

，

５８０ ０

２

张海霞

３８

，

７４１

，

１３６ ０

３

李晓红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王禹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８７

，

８４５

，

７１６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注：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增持了公司

５

，

３９９

，

５７６

股流通股，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张海霞女士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１５０

，

５０４

，

１５６

股、

３８

，

７４１

，

１３６

股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内继续锁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４

股转增

６

股派

１

元，分红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变为

２７０

，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 李晓红、王禹所持有的公司限售股份由

１００

万股

分别变为

２００

万股。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股）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股）

增加 减少

一、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１８７

，

８４５

，

７１６ 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３

，

８４５

，

７１６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８７

，

８４５

，

７１６ 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３

，

８４５

，

７１６

其中：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１４５

，

１０４

，

５８０ ０ ０ １４５

，

１０４

，

５８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２

，

７４１

，

１３６ 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８

，

７４１

，

１３６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５

、高管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８２

，

５１４

，

２８４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８６

，

５１４

，

２８４

三、股份总数

２７０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２７０

，

３６０

，

０００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通知。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８８

股票简称：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３

债券简称：

０８

北辰债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０８

北辰债

２０１１

年回售的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回售代码：

１００９０８

回售简称：北辰回售

回售价格：

１００

元

／

张

回售申报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特别提示

１

、根据《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设定的公司债券回售条款，

本公司发行的

２００８

年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证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３

，以下简称“

０８

北辰债”或

“本期债券”） 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在第

３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回售给发行

人。

２

、

０８

北辰债持有人可按本公告的规定在本次回售申报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０８

北辰债申报回售。本次回售价格为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

／

张）。

０８

北辰债持有人在本次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

的，视为对本次回售的无条件放弃。

３

、

０８

北辰债持有人的本次回售申报一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

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４

、本次回售等同于

０８

北辰债持有人于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个付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

１００

元

／

张的价格

卖出

０８

北辰债。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前一个交易日，

０８

北辰债的收盘价格为

１０６．１０

元

／

张， 高于回售的价

格。若

０８

北辰债持有人申报本次回售，可能将导致较大的损失。请

０８

北辰债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的风

险。

５

、本公告仅对

０８

北辰债持有人申报本次回售的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不构成对申报回售的建议，

０８

北辰债持有人欲了解本次债券回售的详细情况，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阅相关文

件。

６

、 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指北辰实业向本次有效申报回售的

０８

北辰债持有人支付本金及当期利息之

日，即

０８

北辰债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个付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一、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文中含义如下：

北辰实业

／

本公司

／

公司 指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０８

北辰债

／

本期债券

指

２００８

年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证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３

）

本次回售 指

本期债券持有人可选择在第

３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本期债券按照

１００

元

／

张的价格回售给本公司。本次回售对应的日

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本次回售申报日 指

０８

北辰债持有人可以申报本次回售的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付息日 指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间内，每年

７

月

１８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本次回售资金发

放日

指

北辰实业向本次有效申报回售的

０８

北辰债持有人支付本金及当

期利息之日，即

０８

北辰债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个付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上证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８

年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

０８

北辰债

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３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１７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５

年期

６

、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持有人有权在第

３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回

售给发行人

７

、票面利率：

８．２％

８

、起息日：本期债券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计息期限内每年的

７

月

１８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

日

９

、付息日：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间内，每年

７

月

１８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１１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２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三、回售的价格

根据《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回售的价格为债券面

值（

１００

元

／

张）。

四、回售申报日

本次回售申报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五、申报回售的程序

１

、申报回售的

０８

北辰债持有人应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正常交易时间（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

上证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申报代码为

１００９０８

，申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消，相应

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

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２

、

０８

北辰债持有人可就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有权回售的债券申报本次回售。

０８

北辰债持有人在本次

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视为对本次回售的无条件放弃。

３

、对

０８

北辰债持有人本次回售的有效申报，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付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委托登记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六、回售实施时间安排

时间 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公告本次回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本次回售申报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公告本次回售申报结果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２０１１

年付息日）

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有效申报回售的

０８

北辰债完成资金清算交割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后

３

个交易日内 公告本次资金清算交割完成的公告

七、风险提示及相关处理

１

、本次回售等同于

０８

北辰债持有人于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个付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

１００

元

／

张的价格

卖出

０８

北辰债。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前一个交易日，

０８

北辰债的收盘价格为

１０６．１０

元

／

张， 高于回售的价

格。若

０８

北辰债持有人申报本次回售，可能将导致较大的损失。请

０８

北辰债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的风

险。

２

、上证所对公司债券实行“净价交易，全价结算”，即公司债券按净价进行申报和成交，以成交价格和

应计利息额之和作为结算价格。

３

、利息的税务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

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每手“

０８

北辰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６５．６

元（税

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

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本期债券的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支付利

息时负责代扣代缴。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

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股东，其债券利息

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

０８

北辰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８２

元（含税）。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

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

ＱＦＩＩ

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代扣代

缴。 具体事宜请参见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发布的《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０８

北辰债”

２０１１

年付息公

告》。

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郭川、胡浩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８

号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９９１２７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９９１３５２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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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洲明科技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利用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

洲明科技
”

Ａ

股
１

，

６０１

万股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银国际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

，

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

结果如下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５７

，

５７９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６３８

，

１２５

，

５００

股
，

配
号总数为

１

，

２７６

，

２５１

个
，

起始号码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１２７６２５１

。

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２．５０８９１０８６４７％

，

认购倍数为
４０

倍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洲明科技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上午
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１

、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

２０１１

］

８５６

号文核准
。

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与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
，

发行
人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或
“

中银国际
”）

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８．５７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
，

其中
，

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９９

万股
，

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９５％

；

网上定价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０１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５％

。

３

、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结束
。

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缴付
的申购资金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

，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

北京市德恒律
师事务所对本次网下发行过程进行见证

，

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

４

、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网下发行数量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通过摇号
抽签方式进行网下配售

。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

５７

万股
）

配号的方法
，

按配售对象的有
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配号

，

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
，

最终摇出
７

个号码
，

每个号码
可获配

５７

万股股票
。

５

、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公布的
《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以下简称
“《

发行公告
》”），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网下申购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了获配通知

。

一
、

网下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修订
）

的要求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按照在中
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

，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
核查和确认

。

依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做
出最终统计如下

：

经核查确认
，

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
３１

家股票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

发行公告
》

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

有效申购资金为
１３０

，

１９４．２７

万元
，

有效申购数量为
７

，

０１１

万股
。

二
、

网下配号及摇号中签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配号总数为

１２３

个
，

起始号码为
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１２３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洲
明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中签摇号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
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根据
《

发行公告
》，

本次网下发行共摇出
７

个
号码

，

每个中签号码可认购
５７

万股洲明科技股票
。

中签号码为
：

００６

、

０２６

、

０４６

、

０６６

、

０８６

、

０９５

、

１０６

。

三
、

网下申购获配情况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３９９

万股
，

获配的股票配售对象家
数为

７

家
，

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５．６９１０５６９１％

，

认购倍数为
１７．５７

倍
，

最终向股票配售
对象配售股数为

３９９

万股
。

根据摇号结果
，

股票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数量如下
：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所属询价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数
量

（

万股
）

获配数量
（

万股
）

１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８５ ５７

２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４２ ５７

３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８ ５７

４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一期
）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３９９ ５７

５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１４ ５７

６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３９９ ５７

７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９９ ５７

注
：

１

、

上表中的
“

获配数量
”

是根据
《

发行公告
》

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行处理后
的最终配售数量

；

２

、

股票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

如有疑问请及
时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
。

四
、

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
本次发行网下全部股票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如下

：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拟申购数量
（

万股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００ ３９９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００ ５７

２１．５０ ５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６．５０ ３９９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１．６０ １１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４．５０ ３９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００ ３９９

江苏交通控股系统企业年金计划
（

中信证券
１）（

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１６．００ ５７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３．８０ ２８５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１．００ ５７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６．８０ ２２８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６．００ ５７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１．２０ ５７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００ ３９９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３０ ３９９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６．５０ ２２８

１７．５０ １７１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００ ３９９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８０ ５７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８０ ３９９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１８．００ ５７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１８．００ ２８５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００ ２８５

大成景丰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 ３９９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 ５７

２１．００ ５７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００ ２２８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０ １１４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００ ５７

富国汇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０ ５７

富国安心回报贰号偏债型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
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

１６．００ ５７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００ １１４

１５．００ １１４

１６．００ １１４

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００ ５７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０ ５７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 ３９９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 ３９９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收益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５０ ５７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 ３４２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 ３４２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２０．００ ３４２

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００ ３４２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００ ２２８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２２．００ ２８５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２２．００ ２２８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成长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００ ５７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２３．１７ ５７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２５．００ ５７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００ ３９９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００ ３９９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０ ２２８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００ １１４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欧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０ ５７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１８．１１ ３９９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联华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福建中行新股申购资金信托
项目

３

期 １９．６０ １１４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２６．００ １７１

北京鸿道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外贸信托
－

鸿道
３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０．５０ ５７

２１．００ ５７

南京彤天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彤天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２３．００ ５７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１．００ ３９９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一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２０．３０ ３９９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二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１８．８０ ３９９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三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１８．８０ ３９９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七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１７．５０ ３９９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九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１７．５０ ３９９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十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１７．５０ ３９９

瑞凯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５

日
）

１７．５０ ３９９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六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１８．８０ ３９９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３

号
·

瑞安
（

第三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

１７．５０ ３９９

五
、

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洲明科技投资价值研究报告

，

结合相对估值和绝对估值方法
，

研
究员认为公司合理价值区间为

３０．１３－３７．４４

元
／

股
，

对应
２０１０

年每股收益的市盈率区间为
４５．６５－５６．７３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在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Ｔ－３

）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应
２０１０

年每股收益的平均市盈率为
４４．８２

倍
。

六
、

持股锁定期限
股票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
，

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

七
、

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股票配售对象的全部申购资金

（

含获得配售部分
）

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

《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
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
）

的规定处理
。

八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１

、

发行人
：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林
洺

锋
住 所

：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大洋开发区福安工业城二期第
１４

幢
电 话

：

０７５５－２９９１ ８９９９

联系人
：

陈健
２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许刚
住 所

：

上海市浦东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层
电 话

：

０１０－６６２２ ９３０１

、

６６２２ ９３０２

联系人
：

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600568

编号：

2011-011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

应收董事表决票

9

张，实收董事表决票

9

张，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

议，通过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申请

8000

万元融资授信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中珠建材有限公司（简称

"

中珠建材

"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拟向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南湾支行申请人民币

8000

万元融资授信，期限为一年。其中

4000

万元由中珠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和珠海中珠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中珠建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其担保风险可控，可以保障本公司的利益。 本次

4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在公司

2011

年度新增对外担保计划额度内。 详见《中珠控股对外担保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农信联社申请

14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潜江制药

"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拟向潜江市农

村信用联社提出流动资金借款

1400

万元的申请，期限为一年，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潜江制药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其担保风险可控，可以保障本公司的利益。 本次

14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在公司

2011

年度新增对外担保计划额度内。 详见《中珠控股对外担保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600568

编号：

2011-012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珠海中珠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珠建材

"

）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

4

千万元人民币，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4

千万

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5.55

亿元人民币。

●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珠建材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营建筑材料、钢材、装饰材料、五金、百货、机械设备的批发、零售。

因中珠建材经营发展需要， 中珠建材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南湾支行申请人民币

8000

万

元融资授信，期限为一年。其中

4000

万元由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珠海中珠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该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珠海中珠建材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

1081

号中珠大厦

614

室

法定代表人：罗淑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钢材、装饰材料、五金、百货、机械设备的批发、零售。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中珠建材总资产为

10,002,876.45

元，负债总额为

0

元，净资产为

10,002,876.45

元。

关联关系：中珠建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中珠建材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南湾支行申请人民币

8000

万元融资授信， 期限为一

年。 其中

4000

万元由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珠海中珠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审议情况

2011

年

4

月

26

日，公司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

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1-003

。

2011

年

5

月

20

日，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公

告编号

2011-007

。

中珠建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其担保风险可控，可以保障本公司的利益。 本次

4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在公司

2011

年度新增对外担保计划额度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5.55

亿元人民币， 占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

26.12%

。 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编号

2011-003

。

2

、本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编号

2011-007

。

2

、珠海中珠建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600568

编号：

2011-013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潜江制药

"

）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

1400

万元人民币，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5200

万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5.55

亿元人民币。

●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 潜江制药拟向潜江市农村信用联社提出流动资

金借款

1400

万元的申请，期限为一年，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潜江制药系中珠控股控股

子公司，公司持有

92.5%

的股份，该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潜江市园林办事处章华南路特

1

号

法定代表人：陈旭

注册资本：

2

亿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冻干粉针剂、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滴眼剂、滴耳剂、滴鼻剂、原料药（利

巴韦林、阿昔洛韦、托吡卡胺、色甘酸钠、盐酸萘甲唑林、门冬氨酸洛美沙星、加替沙星、萘哌地尔、聚乙烯

醇、甲磺酸加贝酯）、小容量注射剂（含激素类、第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注射液）、粉针剂、栓剂、酊剂

（外用）、搽剂、甘油剂、溶液剂（外用）生产、销售。（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

一般经营项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

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

)

；经营进料加

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塑料包装用品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潜江制药总资产为

351,435,971.81

元，负债总额为

146,153,646.58

元，净资产为

205,282,325.23

元，净利润

4,783,109.25

元。

关联关系：潜江制药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潜江制药拟向潜江市农村信用联社提出流动资金借款

1400

万元的申请，期限为一年，中珠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四、审议情况

2011

年

4

月

26

日，公司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

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1-003

。

2011

年

5

月

20

日，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公

告编号

2011-007

。

潜江制药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其担保风险可控，可以保障本公司的利益。 本次

14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在公司

2011

年度新增对外担保计划额度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5.55

亿元人民币， 占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

26.12%

。 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编号

2011-003

。

2

、本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编号

2011-007

。

2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882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编号：

2011-019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关于公开发行不超过

6

亿元公司债券的申请，已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书面通

知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524

证券简称：光正钢构 公告编号：

2011-020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收到公司董事成屹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成屹先生由于个人原因，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上述辞职报告自

2011

年

6

月

13

日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成屹先生辞去公司

董事职务后不再担任公司的其他职务。

公司董事会谨向成屹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5

日


